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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

保
險
智
庫不

容
忽
視
的
﹁
海
盜
﹂
罪
行

一
、

前
言

美
國
國
務
卿
萊
斯
於
三
月
十
四
日
發
表
全
球
防
恐
議
題
時
，
特
別
針
對
東
南
亞
水
域
猖
狂
的
恐
怖
活
動
表
示
嚴
重

關
切
，
並
嗆
聲
指
名
印
尼
及
週
邊
國
家
應
加
強
因
應
措
施
；
其
實
，
萊
斯
所
指
的
恐
怖
活
動
就
是
傳
統
海
運
社
會
所
謂

的
﹁
海
盜
罪
行
﹂︵

︶，
大
多
數
人
絕
對
想
不
到
已
邁
入
二
十
一
世
紀
的
今
天
，
人
類
在
海
上
最
古

老
的
謀
生
方
式

海
盜

竟
有
死
灰
復
燃
之
勢
，
尤
其
最
近
更
為
猖
狂
，
並
且
造
成
船
舶
、
貨
載
與
財
產
被
劫
，
以
及

人
員
傷
亡
等
損
害
。
毫
無
疑
問
的
，
對
船
員
、
船
東
、
貨
主
、
託
運
人
乃
至
保
險
人
而
言
，
海
盜
事
件
已
成
為
其
營
運

上
的
最
痛
。

如
同
前
述
，
海
盜
一
詞
對
多
數
人
而
言
確
實
只
是
電
影
或
小
說
中
之
情
節
，
怎
麼
想
也
不
可
能
將
之
與
現
實
生
活

聯
繫
一
起
，
更
勿
庸
說
出
現
頻
繁
；
事
實
上
，
國
際
間
近
年
來
在
國
際
海
事
組
織

的
督
促
下
，
已
透
過
各
種
協

商
管
道
採
取
聯
合
防
制
措
施
，
但
在
全
球
海
域
發
生
之
海
盜
事
件
仍
層
出
不
窮
，
可
見
既
有
的
努
力
仍
無
法
有
效
遏
阻

海
盜
的
暴
行
。

從
國
際
海
事
局
︵

︶
設
於
吉
隆
坡
的
海
盜
情
報
中
心
︵

︶
所
發
出
的
二
○
○
四

年
海
盜
被
害
事
件
統
計
數
字
我
們
知
道
，
二
○
○
四
年
全
球
所
發
生
的
海
盜
事
件
計
有
三
二
五
件
，
較
二
○
○
三
年
的

四
四
五
件
減
少
了
廿
七
％
；
但
令
人
擔
憂
的
是
，
海
盜
犯
罪
的
模
式
卻
普
遍
有
暴
力
提
昇
的
傾
向
，
因
為
從
最
近
發
生

的
幾
起
海
盜
事
故
中
吾
人
發
現
，
時
下
的
海
盜
已
從
往
昔
只
是
單
純
地
掠
奪
船
用
品
或
船
員
私
人
物
品
，
進
展
到
搶
奪

船
舶
與
貨
載
的
駭
人
惡
行
，
可
見
組
織
化
與
兇
狠
化
已
成
為
當
前
海
盜
罪
行
的
特
徵
，
而
其
犯
案
手
段
的
殘
酷
與
大
膽

更
顯
示
其
與
國
際
犯
罪
組
織
掛
鉤
的
傳
聞
並
非
空
穴
來
風
。

根
據
統
計
，
二
○
○
三
年
僅
二
十
一
名
船
員
被
殺
，
但
到
二
○
○
四
年
卻
有
三
十
名
船
員
被
殺
的
情
況
，
至
於
在

諸
多
事
故
中
單
是
被
綁
架
的
船
員
更
高
達
八
十
六
名
之
多
，
所
幸
海
盜
取
得
贖
金
後
即
被
釋
放
；
其
實
，
最
令
吾
人
耽



憂
的
乃
是
部
份
海
盜
事
件
，
皆
與
沿
海
國
的
軍
人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關
聯
，
此
種
以
合
法
掩
護
非
法
的
惡
行
，
亦
是
杜
絕

海
盜
事
故
困
難
之
所
在
，
當
然
助
長
此
一
惡
風
的
另
一
主
要
原
因
就
是
，
案
發
海
域
的
管
轄
國
家
常
常
是
刻
意
迴
避
，

絕
口
不
提
海
盜
問
題
，
故
而
吾
人
亦
不
能
寄
望
其
會
採
取
任
何
正
面
的
因
應
措
施
。

二
、
常
見
的
海
盜
作
案
模
式

實
務
上
，
吾
人
常
依
海
盜
的
犯
罪
目
的
將
其
概
分
為
下
列
二
類
：

1.
以
劫
取
船
上
金
錢
財
物
為
目
的
者
；
此
類
海
盜
多
屬
非
組
織
性
的
犯
罪
，
其
登
船
作
案
時
間
約
只
三
十

四
十
分

鐘
；
雖
此
類
海
盜
行
搶
過
程
短
暫
，
但
由
於
此
段
時
間
內
的
船
舶
航
行
常
由
欠
缺
航
海
專
業
的
海
盜
取
代
正
規
的

船
員
操
控
，
或
根
本
任
憑
船
舶
置
於
無
人
操
縱
的
狀
況
，
故
而
常
發
生
船
舶
擱
淺
或
碰
撞
等
事
故
，
進
而
帶
來
許

多
污
染
海
洋
環
境
的
風
險
與
影
響
。

2.
以
劫
取
船
舶
本
身
及
其
所
載
貨
物
為
目
的
者
；
屬
有
計
劃
性
的
犯
罪
行
為
，
當
然
所
造
成
的
損
失
亦
較
嚴
重
。

然
若
依
據
過
去
十
年
來
海
盜
經
常
出
沒
的
海
域
，
吾
人
可
將
海
盜
分
成
如
下
四
大
類
：

1.
亞
洲
型
海
盜
︵

︶
：
此
一
類
型
海
盜
的
作
案
模
式
特
質
乃
是
海
盜
登
船
後
，
常
以
極
快
的

速
度
奔
赴
駕
駛
臺
或
船
長
室
收
刮
金
錢
與
易
於
轉
手
的
貴
重
物
品
︵

︶
即
迅
速
逃
逸
；

此
類
攻
擊
通
常
不
會
發
生
在
公
海
上
，
而
是
發
生
在
各
不
同
國
家
的
領
海
內
，
其
中
最
為
著
名
的
作
案
目
標
區
乃

是
介
於
印
尼
與
新
加
坡
之
間
的
菲
利
普
水
道
︵

︶，
但
據
報
目
前
已
轉
移
至
麻
六
甲
海
峽
與
印

尼
水
域
。

至
於
海
盜
登
船
的
模
式
乃
是
利
用
快
艇
併
靠
航
行
中
的
商
船
，
再
以
極
矯
捷
的
身
手
利
用
繩
索
攀
登
上
船
，
通
常

是
在
夜
晚
時
分
。
又
此
類
海
盜
除
非
作
案
時
遭
遇
抵
抗
否
則
不
會
施
予
暴
力
，
故
而
此
類
海
盜
又
可
稱
之
為
﹁
非
暴
力
﹂

︵

︶
型
。

2.
南
美
洲

西
非
型
海
盜
︵

︶
：
此
一
類
型
海
盜
事
故
通
常
是
武

裝
海
盜
搭
乘
船
艇
攀
登
停
靠
在
碼
頭
上
或
是
錨
泊
中
的
船
舶
作
案
，
其
暴
力
傾
向
遠
較
亞
洲
型
海
盜
兇
殘
，
此
乃

因
其
火
力
強
大
故
而
較
不
在
意
執
法
者
；
此
型
海
盜
的
目
標
為
現
金
、
貨
載
、
船
員
物
品
、
船
舶
屬
具
等
，
事
實

上
只
要
是
搬
得
動
的
都
是
其
行
搶
目
標
。

相
對
於
亞
洲
型
海
盜
需
以
快
艇
攀
登
航
行
中
的
高
乾
舷
船
，
此
一
類
型
海
盜
顯
然
較
不
需
具
備
矯
捷
的
身
手
。
而

五
三



五
四

且
此
型
海
盜
常
會
不
分
皂
白
青
紅
，
動
輒
施
予
暴
力
並
搶
走
所
有
未
固
定
的
船
舶
屬
具
。
值
得
強
調
的
是
，
船
舶
的
屬

具
被
偷
常
意
味
著
船
舶
已
不
再
具
備
適
航
性
︵

︶，
亦
即
已
陷
入
安
全
可
虞
，
乃
至
被
迫
停
航
的
情

境
。3.

具
軍
事
或
政
治
特
徵
的
海
上
攻
擊
︵

︶
此

類
海
盜
罪
行
最
具
代
表
性
的
當
屬
一
九
八
五
年
發
生
於
東
地
中
海
遭
受
恐
怖
份
子
攻
擊
的
客
輪

號
之
案
例
。
此
一
攻
擊
事
件
亦
是
促
使
國
際
海
事
組
織
︵

︶
日
後
制
定
﹁
一
九
八
八
年
抑
制
危
及
海

上
航
行
安
全
的
非
法
行
為
公
約
﹂︵

︶
的
原
動
力
。

該
公
約
明
訂
締
約
國
政
府
負
有
將
任
何
對
船
舶
犯
下
違
法
行
為
者
逕
行
依
其
本
國
法
律
進
行
審
判
或
遣
返
其
船
籍

國
的
義
務
。
談
及
劫
持
船
舶
，
索
馬
利
亞
海
域
依
舊
是
高
風
險
區
，
此
一
區
域
的
武
裝
海
盜
多
駕
著
快
艇
或
炮
艇
對
過

往
船
隻
或
遊
艇
開
火
，
進
而
劫
持
。
例
如
去
年
二
艘
臺
灣
漁
船
遭
索
國
叛
軍
劫
持
勒
贖
即
是
一
例
。
因
此
在
索
國
東
部

或
東
北
部
航
行
或
錨
泊
的
船
隻
應
特
別
謹
慎
防
止
被
由
陸
上
傾
巢
而
出
的
叛
軍
分
支
擄
掠
。
因
為
此
一
區
域
已
非
索
國

中
央
政
府
所
能
掌
控
者
。

4.
發
生
在
東
南
亞
水
域
，
以
劫
持
航
行
中
的
船
舶
，
並
以
暴
力
制
伏
船
員
進
而
偷
竊
整
船
貨
載
的
海
盜
罪
行
，
前
述

萊
斯
所
指
的
恐
怖
活
動
即
指
此
類
海
盜
罪
行
，
有
時
候
海
盜
在
掠
奪
貨
載
後
會
將
船
舶
歸
還
船
員
；
最
慘
的
劇
本

就
是
將
船
員
丟
海
或
是
乾
脆
殺
掉
。
如
一
九
九
八
年
瓊
松
號
貨
輪
︵

︶
被
海
盜
劫
持
，
船
上
二

十
三
名
中
國
船
員
全
被
殘
酷
的
殺
害
即
是
一
例
。

三
、
案
例
說
明

從
上
述
海
盜
犯
罪
的
種
種
惡
行
，
吾
人
得
知
欲
靠
立
於
第
一
線
的
執
法
者
或
船
員
單
方
面
的
打
擊
或
遏
阻
海
盜
惡

行
實
不
可
能
，
以
下
特
舉
一
典
型
案
例
，
並
據
以
說
明
海
運
相
關
業
者
在
屬
輪
遭
遇
海
盜
攻
擊
或
劫
持
時
，
應
如
何
與
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合
作
，
以
有
效
打
擊
海
盜
罪
行
；

一
九
九
九
年
十
月
二
十
二
日
傍
晚
五
時
左
右
，
Ａ
貨
輪
︵

︶
在
印
尼
的

港
︵
簡
稱
Ｋ
港
︶
裝
載
了
七
千
噸
的
鋁
錠
欲
航
向
日
本
大
分
縣
的
三
池
︵

︶
港
，
但
船
舶
出
港

後
不
久
，
即
有
一
群
海
盜
手
持
刀
槍
迅
速
上
船
，
顯
然
此
一
海
盜
群
係
屬
有
計
劃
性
的
犯
罪
組
織
，
因
為
海
盜
上
船
後

立
即
控
制
了
駕
駛
臺
與
機
艙
，
同
時
將
所
有
十
七
名
船
員
綑
綁
起
來
集
中
看
管
，
並
不
時
施
以
暴
力
；
海
盜
未
曾
求
助



五
五

船
員
即
順
利
地
操
縱
該
船
，
稍
後
，
所
有
船
員
被
移
往
在
海
上
接
靠
A
輪
的
另
一
艘
船
舶
︵

；
簡
稱
S

輪
︶
上
作
為
人
質
，
S
輪
隨
即
航
往
孟
加
拉
灣
，
直
至
一
九
九
九
年
十
月
二
十
九
日
始
將
所
有
人
質
船
員
移
置
救
生
筏

上
，
再
任
其
漂
流
海
上
，
結
果
在
海
上
漂
流
十
日
後
才
被
泰
國
漁
船
在
蘇
門
答
臘
東
北
部
外
海
發
現
，
但
被
劫
的
A
輪

則
行
方
不
明
。

一
九
九
九
年
十
月
二
十
八
日
國
際
海
事
局
海
盜
情
報
中
心
獲
悉
後
，
即
透
過
海
事
衛
星
通
訊
系
統
︵

︶

的
安
全
服
務
網
路
發
布
特
別
警
戒
情
報
，
並
請
求
過
往
船
舶
協
助
蒐
集
情
報
並
報
告
任
何
符
合

輪
特
徵
的
船
舶
；
十

一
月
十
四
日
，
一
艘
科
威
特
籍
油
輪
的
船
長
報
告
其
發
現
一
艘
特
徵
與

輪
完
全
一
致
，
但
船
名
不
同
的
船
舶
正
由
斯

里
蘭
卡
航
往
阿
拉
伯
海
，
該
中
心
立
即
將
此
訊
息
與
相
片
傳
輸
給
印
度
海
岸
防
衛
隊
，
並
請
求
就
近
瞭
解
。

印
度
海
岸
防
衛
隊
獲
報
後
，
迅
即
派
出
一
架
偵
查
機
至
該
海
域
偵
巡
，
不
久
即
發
現
該
可
疑
船
隻
，
而
且
外
觀
完

全
符
合
A
輪
的
特
徵
，
但
是
該
輪
的
船
名
卻
是
、

，
而
且
懸
掛
貝
里
斯
旗
，
國
際
海
事
局
經
回
報
後
，

立
即
向
貝
里
斯
當
局
查
證
，
但
經
該
國
證
實
並
無
以
此
船
名
註
冊
的
船
舶
入
籍
。

偵
查
機
隨
即
企
圖
以
無
線
電
與
該
輪
建
立
連
絡
，
但
該
輪
一
直
保
持
無
線
電
靜
默
，
海
岸
防
衛
隊
不
得
已
只
有
派

出
巡
邏
艇
攔
截
，
一
直
到
距

︵
印
度
西
南
部
︶
西
方
七
十
浬
處
始
追
上
該
輪
；
巡
邏
艇
隨
即
命
令
該
船
停
止

受
檢
，
無
意
該
船
卻
加
速
朝
公
海
逃
逸
，
因
而
巡
邏
艇
遂
開
炮
作
警
告
性
質
射
擊
，
但
該
輪
依
舊
死
命
的
逃
逸
。
眼
看

該
輪
即
將
進
入
公
海
水
域
，
海
岸
防
衛
隊
只
有
請
求
印
度
海
軍
支
援
。

印
度
海
軍
飛
彈
巡
洋
艦
︵

︶
接
手
後
，
多
次
使
用
火
力
始
於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在
距
孟
買
三
百
浬
處
截

獲
該
輪
，
此
時
船
上
的
十
五
名
印
尼
籍
船
員
為
掩
滅
證
據
竟
放
火
燒
船
，
並
欲
鑿
沉
船
舶
以
圖
脫
罪
；
但
是
印
度
海
軍

的
臨
檢
隊
員
登
船
後
立
即
將
火
撲
滅
並
止
住
機
艙
進
水
，
再
將
該
船
拖
往
孟
買
，
並
逮
捕
十
五
名
印
尼
籍
罪
犯
。

事
後
調
查
顯
示
，
印
尼
籍
船
長

與
輪
機
長

，
是
在
印
尼

的
咖
啡

廳
遇
上
某
船
員
仲
介
業
者
，
並
於
一
九
九
九
年
十
月
四
日
擬
妥
劫
船
計
劃
，
並
登
上
錨
泊
於
雅
加
達
的
S
輪
，
S
輪
開

航
時
共
有
三
十
五
名
成
員
，
其
中
十
二
名
配
備
有
各
種
不
同
武
器
；
該
輪
首
先
抵
達

港
並
補
給
燃
油
、
水
與
伙

食
，
十
月
十
七
日
，
S
輪
離
開

港
，
並
於
五
天
後
抵
達
Ａ
輪
所
在
的
Ｋ
港
，
而
海
盜
集
團
的
成
員
之
一
則
在
A

輪
裝
貨
的
時
候
早
已
潛
伏
上
船
充
當
內
應
。

十
月
二
十
二
日
傍
晚
，
十
二
名
持
有
手
槍
及
其
它
具
毀
滅
性
武
器
的
海
盜
，
自
S
輪
轉
駁
至
一
艘
快
艇
等
候
A
輪

離
港
，
當
他
們
看
到
Ａ
輪
出
現
時
，
快
艇
迅
即
追
至
其
船
艉
後
方
，
此
時
原
先
已
潛
伏
在
船
的
海
盜
，
即
放
下
繩
索
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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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伙
伴
攀
登
上
船
，
Ａ
輪
的
船
員
很
快
的
即
被
擄
劫
並
綁
緊
手
腳
。
此
時
，
S
輪
即
來
旁
靠
在
A
輪
，
印
尼
籍
船
長

及
十
四
名
﹁
船
員
﹂
登
船
，
並
接
替
原
Ａ
輪
船
員
。
而
Ａ
輪
船
員
則
被
接
駁
至
S
輪
。

一
九
九
九
年
十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海
盜
船
長

及
其
船
員
將
Ａ
輪
船
名
，
改
為

並
航
往
東

馬
的
迷
利
︵

︶
港
，
並
於
十
月
二
十
六
日
抵
達
，
此
時
她
的
船
殼
從
原
先
的
藍
色
被
改
漆
成
黑
色
；
十
月
二
十
七

日
，
大
約
有
三
千
噸
的
鋁
錠
被
轉
卸
至
另
一
艘
旁
靠
其
邊
船
名
為

的
貨
船
上
，
此
時
，
僱
用
海
盜
的
仲
介

人
即
命
Ｍ
船
長
將
船
開
往
巴
基
斯
坦
的
喀
拉
蚩
港
，
在
稍
後
某
時
，
A
輪
的
船
名
又
從

被
更
改
為

，
於
此
同
時
，

即
航
往
菲
律
賓
並
卸
下
所
搶
的
鋁
錠
。

約
在
一
個
月
之
後
始
被
查
獲
。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，
上
述
被
捕
的
十
五
名
印
尼
船
員
中
，
至
少
有
兩
名

經
指
認
曾
參
與
一
九
九
八
年
劫
持

輪
的
犯
罪
活
動
，
並
曾
在
中
國
大
陸
犯
案
被
逮
補
二
次
後
獲
判
無
罪
釋
放
。

可
見
海
盜
罪
行
常
是
專
業
劫
船
累
犯
之
有
組
織
的
企
業
行
為
。

儘
管
印
度
當
時
為
一
九
八
二
年
海
洋
法
公
約
︵

︶
的
簽
署
國
，
但
是
此
一
公
約
並
未
制
定
成
相
關
的
國
內
法
，
亦
即
印
度
的
刑
法
︵

︶
並
無
有

關
海
盜
罪
行
或
劫
持
船
舶
的
刑
責
規
定
；
然
而
印
度
孟
買
警
方
仍
依
據
印
度
的
刑
法
以
十
一
條
罪
名
起
訴
十
五
名
印
尼

船
員
。
二
○
○
三
年
三
月
，
法
院
宣
判
將
十
五
名
罪
犯
處
以
七
年
的
重
役
。

四
、
結
語

從
文
中
吾
人
發
現
，
全
球
海
防
機
關
聯
手
打
擊
海
盜
罪
行
的
運
作
，
似
乎
仍
未
達
到
預
期
目
標
，
但
至
少
較
以
往

提
供
更
多
的
具
體
遏
阻
力
量
。
此
意
味
著
海
運
業
者
或
運
航
人
仍
需
採
審
慎
的
態
度
，
面
對
海
盜
的
問
題
，
究
竟
船
舶

遭
受
海
盜
攻
擊
與
干
擾
的
風
險
依
舊
存
在
。

其
次
，
我
國
雖
屬
航
運
發
達
的
海
島
國
家
，
但
長
期
以
來
不
僅
一
般
國
人
對
海
盜
問
題
的
認
識
與
嚴
重
性
，
未
加

注
意
，
就
連
大
眾
媒
體
亦
不
重
視
；
吾
人
通
常
只
有
當
大
陸
漁
工
犯
下
劫
船
、
殺
人
或
擄
人
勒
贖
的
案
件
時
，
才
會
從

媒
體
看
到
類
似
海
盜
行
徑
的
相
關
報
導
。
其
實
，
吾
人
當
要
瞭
解
到
作
為
一
個
沿
海
國
就
有
與
鄰
國
乃
至
國
際
組
織
合

作
負
起
打
擊
海
上
犯
罪
、
保
護
航
商
與
船
員
的
責
任
。
至
少
我
們
要
讓
國
際
海
運
社
會
瞭
解
到
臺
灣
附
近
海
域
是
絕
對

安
全
的
水
域
，
並
展
示
我
國
政
府
打
擊
海
上
犯
罪
的
決
心
。

︵
本
文
作
者
：
基
隆
港
引
水
人
︶


